
公開市場操作指定交易商實施要點修正規定

一、中央銀行(以下簡稱本行)為提高公開市場操作效率，並促進金融

市場健全發展，實施公開市場操作指定交易商制度，訂定本要點。

二、公開市場操作指定交易商(以下簡稱指定交易商)分為下列兩種：

(一)一般指定交易商：業務健全且具配合本行調節金融能力之金融

機構。

(二)中央公債主要交易商：具中央公債交易商資格，且具活絡公債

交易及促進公債市場健全發展能力之金融機構。

金融機構經本行核准者，得同時為一般指定交易商及中央公債主要交

易商。

三、銀行及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符合下列各該條件者，得向本行

申請為一般指定交易商:

(一) 銀行： 

1.最近一年決算後淨值達新臺幣二百億元以上。

2.最近一年長期信用評等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(以下簡稱金

管會)核准或認可之信用評等機構或國際知名信用評等機構

評定達A-等級或相當等級。

3.最近一期申報金管會之自有資本與風險性資產之比率達銀行

資本適足性及資本等級管理辦法第五條規定之最低比率。

(二)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：最近一年決算後淨值達新臺幣二

百億元以上。

四、一般指定交易商應配合辦理下列事項：

(一) 參與本行公開市場操作及金融業拆款市場之報價與拆款交易。

(二) 遵守公開市場操作一般指定交易商應配合辦理事項之規定。
 

(三) 適時向本行提供市場訊息。

前項第二款規定之公開市場操作一般指定交易商應配合辦理事項

由中華民國銀行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金融業拆款中心訂定，

並報經本行同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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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一般指定交易商因配合本行政策致有資金需求時，得向本行申請

協助。

六、銀行、票券金融公司、證券公司及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具中

央公債交易商資格且符合下列各該條件者，得向本行申請為中

央公債主要交易商：

(一) 銀行：同第三點第一款所定條件。

(二) 票券金融公司及證券公司：

1.最近一年決算後淨值達新臺幣六十億元以上。

2.最近一年長期信用評等經金管會核准或認可之信用評等機

構或國際知名信用評等機構評定達 BBB-等級或相當等級。

3.最近一期申報金管會之資本適足性資訊，票券金融公司自

有資本與風險性資產之比率達票券金融管理法第四十一條

規定之最低比率；證券公司自有資本適足比率達百分之二

百以上。

(三)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：同第三點第二款所定條件。

七、中央公債主要交易商得為本行公開市場操作對象，並應配合辦

理下列事項：

(一) 參與中央政府公債之標售與發行前交易，以及中央政府公

債次級市場之雙向報價。

(二) 遵守中央公債主要交易商應配合辦理事項之規定。

(三) 向本行提供其中央政府公債持有部位及相關交易資料，並

適時向本行提供市場訊息。

前項第二款規定之中央公債主要交易商應配合辦理事項由財團法人

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(以下簡稱櫃買中心)訂定，並報經本

行同意。

八、中央公債主要交易商因配合本行政策致有資金需求時，得向本

行申請協助。

    櫃買中心得對中央公債主要交易商訂定相關優惠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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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指定交易商配合辦理第四點、第七點事項且表現優良者，本行得

予以獎勵。

十、指定交易商於每會計年度終了後四個月內，應將經會計師查核

簽證、董事會通過及監察人承認之年度財務報告函送本行業務

局。

必要時，本行得派員對指定交易商實地查核，或要求業務主管

說明。

十一、金融機構申請為指定交易商者，應備函檢具申請書，並附相關

證照影本及財務證明資料，向本行業務局提出申請。

同時符合第三點及第六點條件者，得申請兼具一般指定交易商

及中央公債主要交易商資格。

本行得視實際需要重新遴選指定交易商，原已具資格者，應依

規定重新提出申請，未重新申請或已申請而未獲本行同意者，

喪失其資格。

十二、指定交易商擬退出者，應備函向本行業務局提出申請，由本行

同意取消其資格。

十三、指定交易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本行得暫停或取消其資格：

(一) 未達第三點、第六點之條件。

(二) 違反第四點第一項、第七點第一項或第十點第一項規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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